
（三）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

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

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

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

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

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

（四）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

度，保障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

权益。

（五）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

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按

照有关规定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

支持等关爱服务。

（一）国家鼓励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

前，共同进行医学检查或者相关健康体检。

（二）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提供婚姻家

庭辅导服务，引导当事人建立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对夫妻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以及

可以联名登记的动产，女方有权要求在权

属证书上记载其姓名。

（四）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

向人民法院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义

务。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

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

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五）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

等的监护权。

（一）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

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者检举。有

关部门接到控告或者检举后，应当依法

及时处理，并为控告人、检举人保密。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

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

调解、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符合条件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

机构或者司法机关应当给予帮助，依法

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二）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可以向妇女联合会等妇女组织求助。

（三）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的合

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

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

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修订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职工服务热线

财产权益

婚姻家庭权益 救济措施&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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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三）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登记，应

当在不动产登记簿和权属证书上将享

有权利的妇女等家庭成员全部列明。

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协议应当

将享有相关权益的妇女列入，并记载

权益内容。

（四）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

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

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

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五）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继

承权。妇女依法行使继承权，不受歧

视。

丧偶妇女有权依法处分继承的财

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六）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

（一）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财产权利。

（二）在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

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

有的权益。

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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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保证有

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国家采取措施，

逐步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代表的比例。

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应当保证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成员。

（一）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

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

性别歧视，为妇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

境，为就业困难的妇女提供必要的扶持和

援助。

（二）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

中，不得性别歧视。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充分发挥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目的

本法规定妇女享有哪些权利？

政治权利

人身和人格权益

文化教育权益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财产权益

婚姻家庭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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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平等是国家

的基本国策。妇女在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社

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

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三）保障妇女的合法

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

个人，应当依法保障妇女

的权益。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领

导，建立政府主导、各方

协同、社会参与的保障妇

女权益工作机制。

总  则 政治权利 人身和人格权益 文化教育权益01 02 03 04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05

（一）国家

保障妇女享有

与男子平等的

政治权利。

（二）妇女有

权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依法参

与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妇女和妇

女组织有权向各

级国家机关提出

妇女权益保障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妇女

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

（一）国家保障妇女的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不受侵犯。

（二）对遭受性侵害、性骚

扰的女学生，学校、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

应当保护其隐私和个人信息，并

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

（三）禁止以恋爱、交友为

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

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

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

（四）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

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

由。

（一）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

行保障适龄女性未成年人接受并完成义

务教育的义务。

（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保障女性平等享有接受中高等教育

的权利和机会。

（三）国家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

系，为妇女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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